
校長與醫學院教師座談會(113.6.21 更新) 
 建議與回應 

問題 1 【學士後醫學系蔡青劭副主任】 

1.專案教師續聘、升等需審視教學時數，目前學生數無法符合最低授課

時數規範，可否從寬認定醫學院授課時數。 
2.秀傳及童綜合醫院限聘專案老師 10 名，很多醫師具有博士資格，可

教基礎課程，可否增聘專案老師以讓學生有完整授課師資？ 
【學士後醫學系林晏任副主任】 

學生如參加多科共同晨會，同時有 2-3 位老師參與指導及發表評論，

可否從寬認定教學服務並給予時數。 

【學士後醫學系盧正祐助理教授】 

為顧及後醫系教學品質，可否各科都能有一位老師？ 

【學士後醫學系蕭文銓助理教授】 

建議參考他校醫學系教師授課時數計算方式，改以實際上課計算時數。 
現場 
回應 

【陳健尉院長】 
醫學中心專案教師可聘 50 位，區域教學醫院約 10 位，新增系所可再

多聘，沒有限定 10 位。 
【校長】 
1. 應視需求聘用師資，資格從嚴認定，教師升等著作發表單位必須掛

名中興大學。可參考陽明交大醫學院計算教師授課時數，制度面可

再討論。 
2. 本校師資充足，應先確認需求，並盤點農資學院、生科院、獸醫學院

是否有符合相關專長之教師可支援，不足處可請教學醫院協助。 
【張照勤副校長】 
臨床醫師指導實習生之課程授課時數已於第103次校務會議修定相關

辦法，其特殊授課時數核計部分屬細節規定，將另訂「學士後醫學系

課程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並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所指導的學生

應為本校學生才能認定時數。所提問題皆經多次討論及參考其他學校

辦法，若再有未顧及到的原則，建議可在系務會議等會議中提出討論，

只要合理，未來皆可再做細部修正。 
會後

補充 
【教務處、人事室、副校長室】 
◎教務處：因應後醫系之特殊授課時數核計屬細節性規定，故由本校

「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授權得另訂專法。並經參

考各校規定，與醫學院、後醫系進行多次討論後，已擬定「國立中

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課程授課時數核計要點」提送 113 年 1 月 10 日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將自 113 學年度起實施。 
◎人事室： 

有關醫學院師資員額，現係由學校借撥「學校保留員額-核撥員額」61



名，說明如下： 
1.因應 113 學年度新增臨床護理研究所之需，爰予借撥「學校保留員額

-核撥員額」1 名，自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止，借調童

恒新教授擔任該所所長職務。 
2.控留「學校保留員額-核撥員額」60 名員額運用情形如表列：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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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保留員額 已運用教師員額數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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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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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

學專任

教師 

10名 
(由學校人事

費支應) 
4 1 1 4 10 0 

臨床學

科專任

教師 

50名 
(由合作醫院

建教合作計

畫支應) 

43 0 0 6 49 1 

總計 60 47 1 1 10 59 1 
3.另，本校專案函報教育部申請核增醫學院教師員額 200 名，目前尚

待審核。 
◎副校長室：將於 1/16 召開農、生、獸、醫學院第 1次聯繫會議，討

論醫學院課程及師資相關事宜。 
1130216 
執行

情形 

【教務處、人事室、副校長室】■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教務處：後醫系自 113 學年度起三年級以上學生須修習臨床實習課

程，爰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規定（112 年

12 月 22日第 10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與後醫系、醫學院進行

多次討論，對於後醫系課程之特殊授課時數核計部分，依共識研擬

「國立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課程授課時數核計要點」，並經 113年

1 月 10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於 113 年 1 月 26 日興教字第

1130200067號函公告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自 113 學年度起

實施，建請解除列管。 

◎人事室： 

1.有關醫學院現有控留「學校保留員額-核撥員額」60 名員額運用情形

如表列：(統計日期:113.1.17) 

師資別 學校保留員額 已運用教師員額數 目前



核撥員額 
(經費來源) 

專任
教師
員額 

控員
額聘
專案
教師 

控員
額聘
專任
專業
技術
人員 

三級
教評
會審
議聘
任案 

小
計 

可資

運用

員額

數 

基礎醫

學專任

教師 

10名 
(由學校人事

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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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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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教師控留員額運用及異動情形，依例均需提送教師員額管理小

組報告，是以，建議解除列管。 

◎副校長室：已於 1/16 召開農、生、獸、醫學院第 1次聯繫會議，會

中已建議校內適合的師資，並決議請醫學院詳細盤點校聘員額專任

教師的專長，應開設其專長相對應的課程，建議解除列管。 
問題 2 【學士後醫學系黃金隆主任】 

學士後醫學系行政人員因工作繁重造成異動頻繁，可否增聘編制人員

以求人員穩定？ 

現場 
回應 

【校長】 
人員異動頻繁不一定是工作繁重造成，應先著手處理單位內部人員問

題；可運用捐款增聘人力更具彈性。 
會後

補充 
【人事室】 
查醫學院現有編制員額秘書 1 名，及以校務基金進用契約進用職員 2
名(行政組員、行政辦事員各 1 名)。 

1130216 
執行

情形 

【人事室】■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本校契約進用職員之員額請增，依例均需提送人力評估委員會審議，

是以，建議解除列管。 
問題 3 【醫學院陳健尉院長】 

教育部 112 年計畫經費本院未獲補助，本院管理費將支付人事費，無

法再支應建設臨床技能中心及 8 樓修繕等。可否再給予經費補助？ 

現場 
回應 

【校長】 
醫學院 111 年教育部計畫經費尚未執行完畢，執行力有待改善。112 年

計畫所提項目過於粗略，應詳盡編列且能確實執行的前提下，可酌予

補助。 
會後 【秘書室】 



補充 已請醫學院於 1 月 15 日前填送計畫書草案及經費申請表，將陳請校長

核定補助金額後，預計 2 月報教育部辦理計畫變更。 
1130216 
執行

情形 

【秘書室】■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醫學院申請補助 2,473,100 元，擬由體育室辦理體育館外牆整修應自籌

三分之一之專案控管經費調整支用，業經校長 113 年 2 月 1 日核定，

主計室並已授權經費予以醫學院，建請解除列管。  
問題 4 【學士後醫學系陳泰霖助理教授】 

1.執行動物實驗前需向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提出紙本申請，建

議可採線上申請及審查。 
2.學校對於醫學院發展，如新增系所、師資及學生安排之短、中、長程

規劃為何。  

現場 
回應 

【陳全木副校長】 
將與生科中心討論線上申請及審查的可行性。 
【校長】 
學校會傾全力辦好後醫系，新增系所要有策略及時間表，以校務穩健

為優先考量。 
會後

補充 
【生科中心】 
將參考其他學校或學術機構模式，委請本校計資中心或校外系統廠商，

共同討論規劃建置線上申請及審查系統。 
1130216 
執行

情形 

【生科中心】□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已向其他學校或學術機構之系統建置廠商尋價，但因建置費用過高，

另尋求網頁公司報價，並進一步討論建置細節。 
1130425 
執行

情形 

【生科中心】□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目前持續與廠商討論系統功能規劃，及分期付款支付費用之可行性。 

1130614 
執行

情形 

【生科中心】□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已尋得業界有經驗之廠商進行系統功能展示、建置規劃及資安相關問

題之評估，惟建置費用偏高，需再進一步討論支付方式。 
問題 5 【學士後醫學系蕭文銓助理教授】 

後醫系如何吸引本校大學部報考，是很重要的議題。 

現場 
回應 

【校長】 
本校農生獸領域佔全校近一半，應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學士後相關

系所。 
問題 6 【學士後醫學系陳呈旭副主任】 

為讓本校更有能見度，邀請客座人員來臺之機票費遠超過公定報支金

額（高教深耕計畫），請問如何報支？ 

【醫學院陳健尉院長】 

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臺常要求搭乘商務艙以上，學校補助不足以支應

機票費，需向外尋求資源。 



現場 
回應 

【陳全木副校長】 
學校資源有限，各單位應善用國家資源，建議可向國科會申請補助，

項目為”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申請採隨到隨審方式， 請於活

動前 42 天提出申請補助即可。 
【校長】 
相關邀請行程應提早規劃及申請補助。 

會後

補充 
【研發處】 
1.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本校執行第二期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校內「厚實學院

研究能量計畫」，配合教育部政策與規劃，執行重點為推動及提升

學院特色領域研究國際化，主要推動項目如下： 
 廣邀世界頂尖學者蒞校交流 
 發展學院特色與國際知名學研機構進行實質合作 
 強化國際學術參與 

(2)有關推動以上策略，邀請國外學者蒞校訪問，經費編列相關注意

事項說明如下：受限於整體經費，僅補助國外學者有進行演講、

會議等公開行程當日之日支生活費，機票以補助經濟艙為原則，

機票費用預估請參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

人士短期訪問機票費補助金額表」【附件】，於額度內依實際金額

核實支付。參照本機票費補助金額表，除「諾貝爾獎得主」及「國

家院士級學者」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

類別之學者，其補助艙等為經濟艙，各地區限額如下： 
 北美東：每人 65,000 元 
 北美西：每人 55,000 元 
 南美洲：每人 80,000 元 
 東亞、南亞：每人 20,000 元 
 亞西、紐澳：每人 45,000 元 
 歐、非：每人 70,000 元 

2.茲因學校資源有限，建請亦向國科會申請補助，相關規定如下： 
(1)申請時程:依「國科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

規定略以: 應於申請之補助期間起始日六星期前於國科會網站線

上提出申請。 
(2)邀請對象實際來臺補助項目、額度如下： 
 日支酬金額度： 
 邀請對象之日支酬金，以國科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

問日支酬金支給基準表為核給上限。 
 申請機構應依稅法規定扣繳邀請對象之所得稅。 



 往返機票費：由國外來訪地點至臺灣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費

用。以國科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機票費補助金額

表所定為核給上限，覈實報支。 
 諾貝爾獎得主（Nobel Prize）、唐獎得主（Tang Prize）、沃爾

夫獎得主（Wolf Prize）、費爾茲獎得主 （Fields Medals）或其

他相當資格之國際獎項得主：除補助本人機票費外，國科會得

依申請，斟酌情形另補助其隨行家屬機票費。 
 國家院士級學者或相當院士等級之國際知名學者：補助本人機

票費。 
 學術研究機構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補助本人機票費。 
 邀請對象為重度身心障礙者，得申請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往返

機票費。 
1130216 
執行

情形 

【研發處】■解除列管□繼續列管 

1.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涵蓋全校各項相關業務之推動，各項經費均

有其編列原則，此外，依我國政府現行規定，客座人員來訪均依客座

人員之身分核予政府規定之機票費，若來訪學者搭乘艙等超過預算，

建議尋找其他經費如國科會之補助，或系所學院結餘款或校外捐贈

經費等較彈性經費支應。 
2.建請解除列管。 

 


